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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气 象 局 文 件

渝气发〔2018〕19 号

重庆市气象局关于开展 2018 年防雷装置
安全性能定期检测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重庆是全国多雷暴地区之一，由于部分建筑物、设施或场所

安装的防雷装置无效或者其安全性能不达标，致使雷击事故时有

发生，损失严重。为提高我市雷电灾害防御能力，根据《气象法》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气象条例》《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

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重庆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办法》和《中

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7〕15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要求，结合我市防雷安全工作实际，现将 2018 年防雷装置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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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性能定期检测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防雷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级气象主管机

构依法履行所辖区域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职责，依法承

担职责范围内的防雷安全监督管理和防雷装置检测资质认定工

作。

二、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，以下范围内的

防雷装置应当进行检测：

1.一、二、三类防雷建（构）筑物及其内部设施设备；

2.易燃易爆危化品的生产、储存、经营等场所，如油库、加

油加气站、液化气充装站、炸药雷管库等；

3.各类人员密集场所，如医院、学校、宾馆、酒店、写字楼、

商场、体育场馆等；

4.工业厂房、物资仓库、矿区、旅游景点、大型露天演艺场

所、露天堆场和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（如塔吊、升降机）等；

5.各类通信设施、网络中心、计算机信息系统、监控系统、

广播电视设施等；

6.市政公共设施，如桥梁、城市轨道交通、户外广告、照明

灯饰设施等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技术标准规定必须进行防雷装置安全

性能定期检测的其他设施和场所。

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，其他防雷装

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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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雷装置安全性能定期检测是防雷安全隐患排查的重要

手段，防雷装置的使用、维护、产权单位（以下简称有关单位）

应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和

“管行业必管安全、管生产必管安全、管业务必管安全”的原则，

切实履行防雷安全的主体责任，落实防雷装置安全性能定期检测

规定，委托信誉良好且具有相应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实施安

全检测，组织做好本单位防雷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。

四、防雷装置检测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各项国家、行业和地方

技术标准，规范检测流程，逐项落实技术要求，确保服务质量；

对于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防雷装置，应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书

面的整改意见，并及时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报告。有关单位应依

据整改意见，落实整改措施，完善防雷装置，消除防雷安全隐患。

五、防雷装置检测单位必须依法持有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防

雷装置检测资质证，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检测活

动。禁止无资质、超资质从事防雷检测活动。

六、市气象主管机构将适时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防

雷装置安全性能定期检测工作进行抽查督查，并对以下违法违规

行为依法进行处罚：

1.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工作中弄虚作假的；

2.无资质、超资质从事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的；

3.应当组织对防雷装置进行检测而未开展检测的；

4.经检测不合格且逾期未整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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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因防雷装置不合格造成雷击火灾、爆炸、人员伤亡或重大

国家财产损失的，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七、各有关单位可在市气象主管机构官方网站上查询具有防

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名单，若有疑问可向市气象主管机构或当

地气象主管机构咨询。

特此通知。

2018 年 3 月 12 日

重庆市气象局办公室

重庆市气象局

2018 年 3月 12日印发


